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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对于维护司法公正，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其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贯彻诉讼经济

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的重复劳动，在惩处犯罪的同时，及时地

挽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

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此作

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操作上的不规范，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在诉讼程序上保护被害人的合

法权益。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

度设计理念概述；第二章、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失与不足；第三

章、关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废的思考；第四章、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制度的设想。 

 

关 键 词：刑事附带民事；缺陷；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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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Our country of th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system be a kind of judicature succour 

system, it for maintain judicature sanity, practical keeping client of the lawful right 

and interests have important operation,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its legis lies in 

carry out to litigate economic axiom, avoidance court of the people, the repeated labor 

of client, substantiator...etc. is punish transgressive solum in the meantime, the in due 

course saves victim because of the sacrifice result in by actus reus, availably maintain 

the lawful right and interests of victim, let up actus reus to bring of society harm, 

maintain peace of stabilit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oncerning carr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some readings of problems all made definite stipulation to 

this.But because of legislate up of not perfect, operational not norm,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all exists not a few problems in the legis and the juridical 

practice, prejudice in safeguard the lawful right and interests of victim on the 

contentious procedure.Writer approbate text versus our country pertaining to crim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system of the design principle advance to analyse and contrast 

abroad concerning pertaining to crim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system of design 

principle versus our country versus said the design principle of the system advance to 

introspect, subsequently versus our country i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the system the top the entity of legis defect and juridical practice subsisting of 

the problem advance analysis.In the meantime, versus whether our country should 

abolish pertaining to crim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or not, the system is perhaps stake 

that the top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system as to it's advance integrity to advance a 

thinking.Ultimately aim at the subsidiary civil action system of the our country 

pertaining to crime entity of flaw and insufficiency how as to it's advance integrity to 

adduce an own solum to frame. 

 

Key Words：Supplementary civil affair；Flaw；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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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

任的同时，合并审理由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

起的损失赔偿等民事责任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在

公正的前提下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方便被害人诉讼，

减轻讼累，使其能够及时获赔，实现社会稳定，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和冲突。

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且存在较大缺陷及不合理之处，许多规定与

独立的民事诉讼亦存在较大的冲突，因此往往导致司法机关在司法裁量时没有统

一的认识和执行标准，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方面割

裂了民事法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忽视了附带民事诉讼救济的独特

性。不仅导致了诉讼程序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还产生了法律救济的真空。”①

笔者拟通过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对我国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设想。 

                                                        
① 肖建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J] .法学研究，2001，（6）：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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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理念概述 

 

第一节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法律依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古有之，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法典》中记载有“卖

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

在古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把诉讼分为公诉和私诉，由私人提起。

在私诉案件中，被害人不仅可以要求对犯罪人处以刑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可

以对犯罪人附带民事要求或者单独要求损害赔偿。如《十二铜表法》明确规定，

对他人偶然侵害的，侵害人应负赔偿责任。①我国《尚书·舜典》就明确规定“金

作赎刑”。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中，并未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

明确定义，理论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三种：第一种

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

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②第二种观点认为：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提起物质损失赔偿

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刑事案件时，附带对民事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

动。③第三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遭受损害的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

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害所进行的诉讼活动。④ 

上述三种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定义的表述，在论述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关

系上是一致的，都指出了民事诉讼的特点即附带性。但是，这三种观点对于附带

民事诉讼的主管机关、提起主体以及赔偿范围有着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前两

种观点有不合理之处。 

                                                        
① 邵世星，刘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5. 
② 宋世杰.刑事诉讼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186. 
③ 宋英辉，李忠诚.刑事程序法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98. 
④ 孙洁冰.刑事诉讼法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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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种观点将附带民事诉讼的主管机关界定为“公安司法机关”并不妥

当。因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诉讼中并不享有裁判权，他们对有关民事问题

的处理只能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而这种调解并不具有实体上确定的效力。既然公

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诉讼中对有关民事责任问题的处理并不具有“诉讼”的性

质，自然他们也不能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主管机关。因此，附带民事诉讼的主管

机关应该仅指人民法院，而不包括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其次，前两种观点把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和目的都界定为物质损害赔偿，这

虽然符合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但笔者认为，附带

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应当按照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处理，而且目前司法实践中附带

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实际上也已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例如死亡补偿金和伤残

补助等。另外，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物质赔偿是主要方面，但也不应把追究其

他民事责任排除在外。所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

范围限定为物质损失都有失偏颇。 

第三种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不足，比较合理，比较全面地表述了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这一概念。综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基本可以这样表述，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附带解决由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赔

偿等民事责任而进行的诉讼活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于《刑法》第 36 条和《刑事诉讼法》

第 77 条的规定。刑法第 36 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

讼法第 77 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

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 

附带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是指构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条

件的总和。该条件的总和，是以同一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竞合分不开的，

它应当分为实体与程序两方面的内容。从实体法律关系来看，犯罪这种特殊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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